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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SA INTERNATIONAL LIMITED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20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自願性公告
有關就建議收購健身俱樂部訂立
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

本公佈由浩沙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按自願基準作出，以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得悉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8年6月11日（非交易時段），本
公司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施洪流先生及施鴻雁先生（統稱「控
股股東」）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以確認本集團向控股股東收購
中國健身俱樂部的意向，而有關收購需訂立最終協議。健身俱樂部將成
為本集團運動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倘建議收購事項得以落實，此將成
為實現本集團新零售戰略以及整合線上線下佈局的重要元素。透過建
議收購事項，本集團擬策略性地實現橫向業務擴展，並在其不同業務分
部之間建立協同效應。與此同時，本集團認為如建議收購得以完成，將
加強本集團之整體盈利能力。

倘建議收購事項得以落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其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關連及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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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注意，本集團並無就有關建議收購事項訂

立任何最終協議，且建議收購事項不一定會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施洪流

香港，2018年6月11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施洪流先生、施鴻雁先生、施志雄先生及雷
偉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丘志明先生、姚戈先生及何文義先生。


